2025年馆陶县卫生健康局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风险等级抽查

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结合本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，县局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部门联合信用风险分级分类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联合抽查时间及内容

（一）抽查时间

2025年6月25日至2025年6月30日

（二）抽查对象

全县医疗机构。

（三）抽查实施主体

发起部门：馆陶县卫生健康局

参与部门：馆陶县应急管理局
（四）联合抽查事项

馆陶县卫生健康局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；对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监督检查；对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为的监督检查；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；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；对消毒产品的监督检查；对计划生育的监督检查。
馆陶县应急管理局：安全生产综合行政检查。
二、联合抽查对象信用风险等级及比例

按照《河北省市场监管系统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此次抽查对象全部按照信用风险等级进行抽取，抽取比例：按信用风险等级总数的   %抽取，各风险等级具体比例以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为准。

三、联合抽查工作步骤

牵头部门负责本领域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的组织领导工作，组织参与部门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。

（一）牵头部门负责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按确定的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和抽查比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在被检查名单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，各参与该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检查单位确认被检查检查对象，在规定的抽查时间内由牵头部门统筹非现场检查。

（二）参与部门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随机匹配检查人员，生成针对每个检查对象的检查记录表，做到检查前准备充分、检查中工作严谨规范、检查后续处理无缝衔接，保证检查质量和效率。

（三）参与部门对检查对象所涉及的抽查事项，实施全覆盖检查，确保抽查工作不缺项、不漏项，对确定的检查事项及内容，应当一次性完成检查。

（四）联合检查组应依法开展检查，被抽查的检查对象应积极配合、接受询问调查、如实反映情况，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。拒绝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由相应行政机关依法处理，并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进行公示。

四、实现抽查成果综合运用

检查组要做好检查后续事宜处置和相关线索资料移交工作。对发现的问题，要根据职责分工，移交本部门相关业务或办案机构进一步调查处理，做到抽查监管工作无缝对接。要强化随机抽查的严肃性和威慑力，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严厉查处，依法加大处罚力度，及时录入检查结果并向社会公示。确保检查结果公示率达到100%。
五、联合抽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配合部门要主动配合本领域牵头部门，自觉服从牵头部门的组织领导，充分发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“跨”和“联”的作用，分工协作，齐抓共管，形成联合抽查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规范程序，严格执法。规范抽查程序，严格执法，提高执法效能。部门联合抽查的发起、抽取过程、检查结果运用等要做到全程留痕，实现责任可追溯。
（三）总结经验，及时反馈。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要及时总结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工作经验，不断完善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机制。抽查结束后，将检查结果及后处理工作情况及时录入河北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馆陶县卫生健康局
2025年6月25日

馆陶县气象局办公室         2025年6月20日印发  


